
本报讯 （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
序） 近日，市交警直属一大队对辖区货车
超载超限进行专项整治时发现，某工地的
货车不但加装高栏板，且严重超载，遂当即
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。

当日上午，执勤民警巡逻至通川区达
七路某建筑工地，发现工地内停放了 4 辆
加装高栏板且装满货物的大货车。“这4辆
货车不但加高栏板，为了达到长期超载运
输的目的，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。”民警检
查发现，当事货车存在多处改装，遂立即告
知工地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了车辆驾驶人，
同时联合通川区道安办、运管所工作人员，

对车辆的货物进行了卸载，并通知责令驾
驶人恢复车辆原貌。同时，执勤民警对几
名驾驶人加装高栏板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警
告教育，并依法对几名驾驶人进行了处罚，
对栏板拆除过程进行了全程监督。

交警提醒：超限超载会延长车辆制动
距离甚至导致制动失灵，极易导致交通事
故或加重事故后果。请广大货车车主、驾
驶人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主动拆
除非法加装的货箱栏板，提前消除风险隐
患，拒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，拒不改正的将
依法从重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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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交警开展专项整治货车超载超限行动

一工地非法改装4辆大货车遭罚

为加强和规范通川配建经济适用
住房销售管理工作，切实解决城镇低收
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，通川区住建局将
于9月25日至10月24日面向社会公开
销售第一批经济适用住房。

据了解，本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共
有168套。其中位于通川区龙泉路156
号（军分区旁）的“达竹嘉兴·西城名苑”
3、4、5 号楼 118 套，销售面积分别为
46.06㎡、40.79㎡、45.23㎡、43.81㎡，销
售价格为 2592.2 元/㎡；位于通川区金
龙大道 433 号的“州一豪庭”A、B 栋 50
套，销售面积分别为59.9㎡、57.83㎡，销
售价格为2435.37元/㎡。

本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对象包括：
申购家庭户籍在通川区东城街道

办事处、西城街道办事处、朝阳街道办
事处、凤西街道办事处、凤北街道办事
处、莲花湖管委会范围内无房、无机动
车（两三轮摩托车、残疾人代步车除外）
的低收入及以下城市居民户口家庭。

申购对象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1.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1人取得

通川区“五街一委”范围内的城市居民
户口3年以上（含3年），其他成员户口迁
入须满1年以上且须是直系亲属关系，
主申请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
2.申请家庭人均年收入在当年低收
入线（22200元）以下。

3.申请家庭所有成员均无自有产权
房屋、未参加房改房或集资建房、未享
受其他保障性住房政策、仅靠在当地租
房居住。

符合条件的申购家庭于2023年10
月24日前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提出
申请。 □本报综合

168套！通川区首批经适房25日开售
每平米售价两千多 符合条件的10月24日前申请


